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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９０１

证券简称：方正证券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６３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７

日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因本公司正

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７

日起停牌，

预计停牌

３０

天。

目前，公司与有关各方正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工作，公司

股票将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

规定，根据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

日发布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特此公告。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九月十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１２６

证券简称：四方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６

北京四方继保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减持公司股份后持股比例低于

５％

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如有董事对临时公告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

议的，公司应当在公告中作特别提示。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减持，未触及要约收购

●

本次权益变动未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北京四方继保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日前接

到持股

５％

以上股东北京电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顾投资”）通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６

日， 电顾投资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减持本公司股份

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

０．６１％

。电顾投资在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６

日收市后已通过上海

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６

，

７５３

，

８４３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１．６６％

。 至此， 电顾投资仍持有公司股份

１７

，

８３８

，

５４７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３９％

，持股比例低于

５％

。

一、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股数

（

股

）

减持比例

（

％

）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

３

，

４６２

，

６００ ０．８５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１

日

２０

，

０００ ０．００５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

２２３

，

３００ ０．０５５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０

日

２

，

８１０

，

６９３ ０．６９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６

日

２３７

，

２５０ ０．０６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６

日

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６１

合计

９

，

２５３

，

８４３ ２．２７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

例

（

％

）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

）

电顾投资

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

２７

，

０９２

，

３９０ ６．６６ １７

，

８３８

，

５４７ ４．３９

二、其它相关说明

１

、股东减持股份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２

、本次权益变动后，电顾投资尚持有本公司股份

１７

，

８３８

，

５４７

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４．３９％

，持股比例低于

５％

，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按照相关规定，本公

司代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北京四方继保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 ９ 月 ９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５９

证券简称：云南旅游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４

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６

日以传真、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８

日在公司一号

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９

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４

名（关联方董事王

冲、金立、永树理、葛宝荣、薛洪回避表决），会议参与表决的人数及召集、召开

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董事长王冲先生主持，以记名

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了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以

４

票赞成（关联方董事王冲、金立、永树理、葛宝荣、薛洪回避表决）、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调整重大资产重组募集配套资金的议案》。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临时）会议和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决定向世博旅游集团以

８．３６

元

／

股的价格发行

７

，

８５４．３０

万股股份

购买其持有的世博出租

１００％

股权、云旅汽车

１００％

股权、花园酒店

１００％

股权和

酒店管理公司

１００％

股权。 同时，为提高本次交易整合绩效，拟向不超过

１０

名其

他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金额

的

２５％

，即不超过

２１

，

８８７．３０

万元，用于标的资产主营业务的发展，以提高本次

整合的绩效。

结合资本市场的情况和公司资金需求， 为进一步推动本次重组事项的顺

利实施，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经审慎研究，将本次配套融资的融资规模调整

为不超过

１３

，

８８７．３０

万元，用于标的资产之一云南旅游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云旅汽车”）的“云南省旅游服务综合广场”项目，建设旅游集散中心。 该项

目计划总投资

３７

，

２５９．９７

万元， 募集配套资金

１３

，

８８７．３０

万元全部用于该项目。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中的其它内容保持不变。 本

次调整募集配套资金不构成对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详细内容见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０

日公司

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登的 《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独

立董事关于调整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募集配套资金的独立意见》。

二、以

４

票赞成（关联方董事王冲、金立、永树理、葛宝荣、薛洪回避表决）、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 《关于本次调整募集配套资金不构成方案重大调整的

议案》；

本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原方案中， 募集配套资金不

超过

２１

，

８８７．３０

万元，方案调整后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１３

，

８８７．３０

万元。 根据中

国证 监会《配套募集资金方案调整是否构成原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的规定，

调减配套融资不构成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该事项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详细内容见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０

日公司

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登的 《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独

立董事关于调整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募集配套资金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９月１０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８３

证券简称：长江证券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１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公司发行证券公司短期融资券的议案》以及经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关于公司发行证券公司短期融资券的议案》，同意公司通过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

行短期融资券； 同意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在待偿还短期融资券余额不超过公司净资本的

６０％

范围内，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证券公司短期融资券管理办法》的规定，决定每期

短期融资券的发行时机、发行规模、发行利率、发行期限和募集资金用途等具体事项并办理

相关手续；同意公司首期短期融资券发行规模为

２０

亿元，期限为

９１

天；公司发行短期融资券

相关决议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相关公告请分别

参见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９

日和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

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决议公告》和《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司已收到中国人民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关于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短期融资券

的通知》（银发［

２０１３

］

１８７

号）。 根据该通知，中国人民银行核定我公司待偿还短期融资券的

最高余额为人民币

５６

亿元，有效期一年，公司可在有效期内自主发行短期融资券。相关公告

请参见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０

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

巨潮资讯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关于公司发行短期融资券获得中国人民银行备

案通知的公告》。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４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

资讯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了《公司关于短期融资券发行事宜进展情况的公告》。

根据上述会议决议及授权，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９

日完成

２０１３

年度第一期

２０

亿元人民币短

期融资券的发行，现将有关发行情况公告如下：

短期融资券名称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

短期融资券简称

１３

长江

ＣＰ０１

短期融资券期限

９１

天

短期融资券发行代码

１３９００７４

短期融资券交易代码

０７１３２０００１

招标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９

日 计息方式 利随本清

起息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０

日 兑付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计划发行总额

２０

亿元人民币 实际发行总额

２０

亿元人民币

发行价格

１００

元

／

张 票面利率

５．０５％

有效投标总量

２５

亿元人民币 投标倍率

１．２５

关于本期短期融资券发行的相关文件已在中国货币网（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ｍｏｎｅｙ．ｃｏｍ．ｃｎ

）、中国

债券信息网（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ｂｏｎｄ．ｃｏｍ．ｃｎ

）和上海清算所网站（

ｗｗｗ．ｓｈｃｌｅａｒｉｎｇ．ｃｏｍ

）上披露。

特此公告。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三年九月九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８６

证券简称：国投电力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４６

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９

日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

会，会议地点为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南小街

１４７

号

５

号楼

２０７

会议室，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胡刚

先生主持。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

６

名，代表股份

３

，

４８５

，

０００

，

００８

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

５１．３６ ％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

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３

，

４８３

，

９２８

，

００８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１

，

０７２

，

０００

股。 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

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７％

。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监事会成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３

，

４８３

，

９２８

，

００８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１

，

０７２

，

０００

股。 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

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７％

。

３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３

，

４８３

，

９２８

，

００８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１

，

０７２

，

０００

股。 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

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７％

。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陈胜、 李学良律师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四、备查文件

１

、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 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９月１０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８６

证券简称：国投电力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４７

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

日发出会议通知，

９

月

９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会董事

９

人，实际参会董事

９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会议选举胡刚先生为公司董事长。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副董事长的议案》

会议选举郭忠杰先生为公司副董事长。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黄昭沪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及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同意聘任金锋先生、张元领先生、李俊先生、钟荣辉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曲立新先生

为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负责人。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同意聘任杨林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九届董事会四个专业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同意公司新一届董事会四个专业委员会成员如下：

战略委员会：胡刚先生（主任委员）、郭忠杰先生、沙亦强先生

提名委员会：沙亦强先生（主任委员）、黄慧馨女士、冯苏京先生

审计委员会：黄慧馨女士（主任委员）、郭忠杰先生、沙亦强先生、郑琰女士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郑琰女士（主任委员）、黄慧馨女士、冯苏京先生

特此公告。

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９月１０日

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黄昭沪，男，

５６

岁，大学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历任厦门华夏国际电力发展有限公司总

经理，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国投物流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事长兼总

经理。 现任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兼国投电力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

理。

金 锋，男，

５２

岁，大学本科学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任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

张元领，男，

５１

岁，大学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任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

曲立新，男，

４６

岁，大学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历任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助理兼财务负责人。 现任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负责人、国投电力有

限公司监事。

李 俊，男，

５０

岁，大学本科学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历任安徽淮北国安电力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兼总经理，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现任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

钟荣辉，男，

４６

岁，硕士研究生学历，工程师。历任厦门华夏国际电力发展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国投物流投资有限公司总经济师、副总经理。现任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

杨 林，男，

４１

岁，大学本科学历，经济师、工程师。 历任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责

任项目经理、人力资源部经理、职工监事。 现任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８６

证券简称：国投电力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４８

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

日发出会议通知，

于

９

月

９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参会监事

３

人，实际参会监事

３

人。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三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

案》，选举叶柏寿先生为公司监事会主席。

特此公告。

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３年９月１０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１１１

股票简称：中国国航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３７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二零一三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星期二）上午

１０

：

００

●

股东大会召开地点：中国北京市朝阳区霄云路

３６

号国航大厦

２９

层会议室

●

股东大会召开及表决方式：现场会议，与会股东和股东代表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的

方式审议通过有关提案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７

日（星期五）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

会议决定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现将会议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召开股东大会的基本情况

１．

股东大会届次：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股东大会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３．

股东大会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星期二）上午

１０

：

００

。

４．

股东大会地点：中国北京市朝阳区霄云路

３６

号国航大厦

２９

层会议室。

５．

股东大会召开及表决方式：现场会议，与会股东和股东代表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的方

式审议通过有关提案。

二、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普通决议案

１．

审议及批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因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任期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届满，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及决策，

股东大会逐项审议、批准下列事项：

１．１

选举王昌顺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１．２

选举王银香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１．３

选举曹建雄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１．４

选举孙玉德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１．５

选举白纪图先生（

Ｍｒ．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Ｄａｌｅ Ｐｒａｔｔ

）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１．６

选举邵世昌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１．７

选举蔡剑江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１．８

选举樊澄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１．９

选举付洋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１．１０

选举杨育中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１．１１

选举潘晓江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１．１２

选举杜志强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１．１３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薪酬方案

批准第四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薪酬为每人每年税前人民币

１０

万元，第四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不在公司领取董事酬金。

前述董事候选人的提名情况、简历情况及薪酬方案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８

日在《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发出的《中国

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前述独立董事提名人声

明和候选人声明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８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发出的

独立董事提名人和候选人声明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提名前述董事候选人的独立意见详

见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８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发出的 《中国国际航空股

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提名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独立意见》。

本项议案中

１．１

—

１．１２

项子议案将采用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每一位董事。

２．

审议及批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因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任期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届满， 经公司监事会提名及决策，

股东大会逐项审议、批准下列事项：

２．１

选举李庆林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２．２

选举何超凡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２．３

选举周峰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２．４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薪酬方案

批准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不在公司领取监事职务报酬。

前述监事候选人的提名情况、简历情况及薪酬方案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８

日在《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发出的《中国

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项议案中

２．１

—

２．３

项子议案将采用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每一位股东代表监事。

三、股东大会出席对象

１．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７

日（星期五）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公司的

Ｈ

股股东另行通知）。

２．

符合上述条件的股东有权参加现场会议，因故不能亲自出席者，可以授权委托代理

人，该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授权委托书详见本公告附件一。

３．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４．

公司聘请的律师等其他人员。

四、股东大会会议登记办法

１．

出席通知：欲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应当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９

日（星期三）或以前将出席股东

大会的通知（详见本公告附件二）送达本公司。 股东可以亲自，或通过邮寄或传真将该等出

席通知送达本公司。

２．

登记要求：凡是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需持股东账户卡、本人身份证，受托出席者需持

授权委托书及受托人身份证。法人股东的代表需持股东单位证明，办理登记手续。异地的股

东可通过邮寄信函或传真办理登记事宜。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星期一），

９

：

００

时至

１７

：

００

时。

４．

登记地点：中国北京天竺空港经济开发区天柱路

３０

号国航总部大楼董事会秘书局。

５．

联系地址：中国北京天竺空港经济开发区天柱路

３０

号，邮编

１０１３１２

。

６．

联系人：郭京华

联系电话：

８６－１０－６１４６２７９１

传真号码：

８６－１０－６１４６２８０５

电子邮箱：

ｇｊｈ＠ａｉｒ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７．

其他事项：与会股东及其代理人的住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附件一：股东授权委托书

附件二：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出席通知

承董事会命

饶昕瑜

董事会秘书

中国北京，二零一三年九月九日

附件一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

先生（女士）（附注

１

）全权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中国国际航空

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按照下列指示行使对会议议案的表决权（附

注

２

）：

表决事项

（

附注

３

）

股东普通决议案的表决事项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

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以下

１．１

———

１．１２

项子议案采用累积投票的方式

）（

附注

４

）

１．１

选举王昌顺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１．２

选举王银香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１．３

选举曹建雄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１．４

选举孙玉德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１．５

选举白纪图先生

（

Ｍｒ．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Ｄａｌｅ Ｐｒａｔｔ

）

为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１．６

选举邵世昌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１．７

选举蔡剑江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１．８

选举樊澄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１．９

选举付洋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１．１０

选举杨育中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１．１１

选举潘晓江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１．１２

选举杜志强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１．１３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薪酬方案

２

《

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 （

以下

２．１

———

２．３

项子议案采用累积投票的方式

）（

附注

４

）

２．１

选举李庆林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２．２

选举何超凡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２．３

选举周峰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２．４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薪酬方案

委托人姓名

／

名称（附注

５

）：

委托人证件号码（附注

６

）：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额（附注

７

）：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股东签署（附注

８

）：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３

年 月 日

（本表的剪报、复印、或者按照以上样式自制均为有效）

附注：

１．

请用正楷填上受托人的全名。

２．

请在您认为合适的栏（“赞成”、“反对”或“弃权”栏）内填上“

√

”（若仅以所持表决权

的部分股份数投票， 则请在相应的栏内填入行使表决权的具体股份数）。 多选或未作选择

的，则视为无具体指示，受托人可自行酌情投票或放弃投票。

３．

上述第

１

项议案中

１．１

—

１．１２

项子议案以及第

２

项议案中

２．１

—

２．３

项子议案的表决采用

累积投票制（具体表决方式见下文附注

４

），其他各项议案的表决采用一股一票制。 普通决议

案由到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超过二分之一（不含二分之一）同意即为通过。

４．

上述第

１

项议案中

１．１

—

１．１２

项子议案以及第

２

项议案中

２．１

—

２．３

项子议案累积投票的

表决方法：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的股东大会进行董事或监事选举议案的表

决时，采取累积投票方式，即在股东大会选举两名以上的董事或监事时，参与投票的股东所

持有的每一股份都拥有与应选董事或监事总人数相等的投票权，股东既可以把所有的投票

权集中选举一人，也可以分散选举数人。 因此，上述第

１

项议案中

１．１

—

１．１２

项子议案以及第

２

项议案中

２．１

—

２．３

项子议案将采用累积投票方式进行投票并统计表决结果。

下面以对第

１

项议案中

１．１

—

１．１２

项子议案的表决为例来说明累积投票制的表决方法，

请您参照下面说明来进行投票。

（

１

）第

１

项议案共选举

１２

名董事，因此出席股东大会的每位股东（或股东代理人，下同）

就第

１

项议案中

１．１

—

１．１２

项子议案所拥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等于其所持有的“中国国航”

股份数乘以应选的董事候选人人数的乘积数。 例如：您持有

１００

万股“中国国航”股份，那么，

您对本次第

１

项议案中

１．１

—

１．１２

项子议案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１

，

２００

万股 （即

１００

万股

×

１２＝１

，

２００

万股）。

（

２

）请在“赞成”、“反对”或“弃权”栏目中分别填入您给予每一位董事候选人的股份数。

但是请注意，您对

１２

位董事候选人实际投出的所有股份数之和（赞成票、反对票及弃权票）

不得超过您就该项议案所拥有的股份总数，即不得超过

１

，

２００

万股。 您可以有如下几种投票

方式：

（

ａ

）您可以对每一位董事候选人投出与您所持的“中国国航”股份数（例如：

１００

万股）相

同的数额。 例如：您可以将这

１

，

２００

万股平均分配给每一位董事候选人（可以投赞成票、反对

票或弃权票），使得每位董事候选人所获得的股份数均为

１００

万股。 如您未在相应的表决票

栏目（“赞成”、“反对”或“弃权”栏）填写确定的股数而是填上“

＿

”，则您对填上“

＿

”的董事会

候选人的投票股数将视为您实际的持股数，即

１００

万股。

（

ｂ

）您可以把您就第

１

项议案所拥有的股份总数（例如：

１

，

２００

万股）全部给予其中的

１

位

董事候选人。 例如：您可以将

１

，

２００

万股全部投给董事候选人甲（可以投赞成票、反对票或弃

权票），而对其余

１１

位董事不予投票。

（

ｃ

）您可以把您就第

１

项议案所拥有的股份总数（

１

，

２００

万股）分别给予其中几位董事候

选人，而对其余董事候选人不予投票。 例如：您可以将

１

，

２００

万股中的

４００

万股给予董事候选

人甲（可以投赞成票、反对票或弃权票），将

４００

万股给予董事候选人乙（可以投赞成票、反对

票或弃权票），将剩余的

４００

万股给予董事候选人丙（可以投赞成票、反对票或弃权票），而对

其余

９

位董事不予投票。

（

３

）请特别注意，您对第

１

项议案中

１．１

—

１．１２

项子议案集中或分散投出的所有股份数之

和（包括赞成票、反对票及弃权票）只能小于或等于您对第

１

项议案中

１．１

—

１．１２

项子议案所

拥有的股份总数。 例如，您持有

１００

万股“中国国航”股份，您就第

１

项议案中

１．１

—

１．１２

项子议

案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１

，

２００

万股。 因此，您投给每一位董事候选人的股份数之和，应当

小于或等于

１

，

２００

万股。

（

ａ

）如果您就第

１

项议案中

１．１

—

１．１２

项子议案实际投出的所有股份数之和（包括赞成票、

反对票及弃权票）大于您对第

１

项议案中

１．１

—

１．１２

项子议案所拥有的股份总数，那么，您对

第

１

项议案中

１．１

—

１．１２

项子议案的表决将视为无效。 例如：如果您在第

１

项议案中某位董事

候选人对应的表决票栏目（“赞成”、“反对”或“弃权”栏）填入了

１

，

２００

万股，则您对第

１

项议

案中

１．１

—

１．１２

项子议案所拥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数已经用尽，您不能再对其他董事候选人行

使表决权。 如果您同时在第

１

项议案中其他董事候选人对应的表决票栏目（“赞成”、“反对”

或“弃权”栏）中填入了股份数（

０

股除外），则视为您关于第

１

项议案中

１．１

—

１．１２

项子议案的

表决全部无效。

（

ｂ

）如果您就第

１

项议案中

１．１

—

１．１２

项子议案实际投出的所有股份数之和 （包括赞成

票、反对票及弃权票）小于您对第

１

项议案中

１．１

—

１．１２

项子议案所拥有的股份总数，则差额

部分视为弃权票处理。 例如：如果您在第

１

项议案中董事候选人甲、乙、丙对应的表决票栏目

（“赞成”、“反对”或“弃权”栏）中分别填入了

３００

万股，在其他董事候选人对应的表决票栏目

（“赞成”、“反对”或“弃权”栏）中未填入股份数或填入的股份数为

０

，则您就第

１

项议案中

１．１

—

１．１２

项子议案的

９００

万股投票有效，未填入的剩余

３００

万股视为您放弃表决权。

５．

请用正楷填上本公司股东名册所载之股东全名。

６．

请填上自然人股东的身份证号码

／

护照号码；如股东为法人单位，请填写法人单位的

营业执照或注册登记证书号码。

７．

请填上股东拟授权委托的股份数目。

８．

本授权委托书请股东或股东正式书面授权的人签署。 如股东为法人单位，请加盖法

人印章。

附件二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出席通知

敬启者：

本人

／

吾等（附注

１

）

＿＿＿＿＿＿＿＿＿＿＿＿＿＿＿＿＿＿＿＿＿＿＿＿＿＿＿＿＿＿＿＿＿＿＿＿＿＿＿＿＿＿＿＿＿＿＿＿＿＿＿

地址：

＿＿＿＿＿＿＿＿＿＿＿＿＿＿＿＿＿＿＿＿＿＿＿＿＿＿＿＿＿＿＿＿＿＿＿＿＿＿＿＿＿＿＿＿＿＿＿＿＿＿＿＿＿＿＿＿＿＿＿＿＿＿＿＿

为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股本中（附注

２

） 股之

Ａ

股之登记

持有人，谨此通知本公司，本人

／

吾等愿意（或委任代表，代表本人

／

吾等）出席本公司订于二零

一三年十月二十九日上午十时于中国北京市朝阳区霄云路

３６

号国航大厦

２９

层会议室召开

的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此致

签署：

＿＿＿＿＿＿＿＿＿＿＿＿＿＿＿＿

日期：

＿＿＿＿＿＿＿＿＿＿＿＿＿＿＿＿

附注：

１．

请用正楷填上本公司股东名册所载之股东全名及地址。

２．

请填上以阁下名义登记之股份总数。

３．

请填妥并签署本出席通知，以邮寄或传真或亲自送递的方式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９

日（星期

三）或之前送达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局（地址为中国北京天竺空港经济开发区天柱路

３０

号国

航总部大楼董事会秘书局，邮编

１０１３１２

，或传真号码

８６－１０－６１４６２８０５

，联系人为郭京华先

生）。 未能签署及寄回本出席通知的合资格股东， 仍可出席本次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所持

招商地产（

００００２４

）估值调整的公告

鉴于招商地产（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２４

）股票因重大事件临时停牌，为使本基

金管理人旗下相关基金的估值公平、合理，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关于

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

２００８

］

３８

号公告）的要求，

经与托管行和会计师事务所协调一致，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决定自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９

日起对公司旗下基金持有的招商地产股票按指数收益法进行调整。

待上述股票复牌且交易体现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将恢复为采用当日收

盘价格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９－１０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９２

证券简称：盛和资源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５９

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因重要事项未披露临时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因公司有重要事项未披露，为避免股价异常波动，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盛和资源，证

券代码：

６００３９２

）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０

日临时停牌

１

天，待公司刊登相关公告后复牌。

特此公告。

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９月１０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８９

证券简称：利达光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４

利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河南省南阳市财政局、南阳市科技局《关于下达

２０１３

年河南省高新

技术产业化专项资金项目预算的通知》（宛财预［

２０１３

］

３７７

号），利达光电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申报的“高清晰监控镜头的开发及产业化”项目

被列入

２０１３

年河南省高新技术产业化专项资金项目预算，公司获得财政补助

预算指标

１９０

万元。

近日，公司收到该项政府补助资金首期款

１３３

万元，按照《企业会计准则

第

１６

号—政府补助》的规定，公司将上述政府补助资金计入

２０１３

年度的营业

外收入，确认为当期损益。 具体会计处理仍须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

结果为准，上述政府补助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业绩将产生一定影响。

特此公告。

利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９月１０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１５７

证券简称：中联重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１

号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子公司股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度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收购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决定以

２．３５８

亿美元

收购公司的控股公司

Ｚｏｏｍｌｉｏｎ ＣＩＦＡ

（

Ｈ．Ｋ

）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Ｃｏ．

，

Ｌｔｄ

（以下简称“香港

ＣＩＦＡ

公司”）其他股东直接和间接持有的

４０．６８％

的股权，详情请见公司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收

购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９

）。

公司与香港

ＣＩＦＡ

公司其他股东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９

日完成了

香港

ＣＩＦＡ

股权交割的所有手续，公司正式成为香港

ＣＩＦＡ

公司

的登记股东， 拥有其

１００％

的股权， 从而实现对意大利

Ｃｏｍｐａｇｎｉａ Ｉｔａｌｉａｎａ Ｆｏｒｍｅ Ａｃｃｉａｉｏ Ｓ．ｐ．Ａ．

（“意大利

ＣＩＦＡ

公

司”）的全资控股。

特此公告。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九月十日


